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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处罚法修订草案二审
稿13日提请十三届全国人大常
委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草
案二审稿明确，省、自治区、直辖
市根据当地实际情况，可以决定
将基层管理迫切需要的县级人
民政府部门的行政处罚权交由
能够有效承接且符合条件的乡
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行使。

今年 6月全国人大常委会
会议审议的行政处罚法修订草
案一审稿，对行政处罚权下放
乡镇、街道作出规定。为满足
基层执法需求，保障行政处罚

权“放得下、接得住、管得好”，
草案二审稿进一步明确了下放
行政处罚权的条件和情形。

草案二审稿对地方性法规
补充设定行政处罚作了规定。
法律对违法行为未作出行政处
罚规定，行政法规为实施法律，
可以补充设定行政处罚。拟补
充设定行政处罚的，应当通过
听证会、论证会等形式广泛听
取意见，并向制定机关作出书
面说明。行政法规报送备案
时，应当说明补充设定行政处
罚的情况。

行政处罚法修订草案二审
县级政府部门行政处罚权可下放乡镇

国徽法修正草案二审稿
昨日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会
议审议。草案二审稿增加了
国徽教育的内容，明确规定中
小学应当将国徽作为爱国主
义教育的重要内容。

根据草案二审稿，中小学
应当将国徽作为爱国主义教育
的重要内容，教育学生了解国
徽的历史和精神内涵。

同时，草案二审稿明确，
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的徽章
可以将国徽图案作为核心图
案；公民在庄重的场合可以佩
戴国徽徽章，表达爱国情感。

草案二审稿还规定，需要
悬挂非通用尺度国徽的，应当
按照通用尺度成比例适当放大
或者缩小，并与使用目的、所在
建筑物、周边环境相适应。

国徽法修正草案二审
中小学将国徽作为爱国主义教育重要内容

昨日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
会议审议的国旗法修正草案二
审稿根据实践中国旗的使用情
况，在现有规定的基础上对国
旗的升挂、悬挂作进一步规范，
明确展览馆、体育馆应当在开
放日升挂、悬挂国旗。

同时，草案二审稿明确，专门

人民法院和专门人民检察院应当
在工作日升挂国旗；有条件的幼
儿园参照学校的规定升挂国旗。

此外，草案二审稿对国旗
图案标准版本的发布作出规
定，明确“网络使用的国旗图案
标准版本在中国人大网和中国
政府网上发布”。

国旗法修正草案二审
展览馆体育馆应在开放日升挂、悬挂国旗

近年来，随着大数据等技
术的发展，一些网络平台擅自
收集用户数据等行为，让群
众反应强烈。 13 日首次提
请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审
议的个人信息保护法草案，
确立以“告知——同意”为核
心的个人信息处理一系列规
则，有望为破解这些问题提供
法律依据。

草案规定，处理个人信息
应当在事先充分告知的前提下
取得个人同意，并且个人有权
撤回同意；重要事项发生变更
的应当重新取得个人同意；不
得以个人不同意为由拒绝提供
产品或者服务。

个人信息处理者在处理个
人信息前，应当以显著方式、清
晰易懂的语言将个人信息处理
者的身份、联系方式，个人信息
的处理目的、处理方式，处理的
个人信息种类、保存期限，个人

行使本法规定权利的方式和程
序等事项向个人告知。

此外，一些平台还利用收
集的大数据向用户推送个性化
广告。草案对此明确，利用个
人信息进行自动化决策，应当
保证决策的透明度和处理结果
的公平合理。个人认为自动化
决策对其权益造成重大影响
的，有权要求个人信息处理者
予以说明，并有权拒绝个人信
息处理者仅通过自动化决策的
方式作出决定。通过自动化决
策方式进行商业营销、信息推
送，应当同时提供不针对其个
人特征的选项。

根据个人信息保护法草案
说明，截至 2020年 3月，我国互
联网用户已达9亿，互联网网站
超过400万个，应用程序数量超
过300万个，个人信息保护已成
为广大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
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之一。

个人信息保护法草案首次亮相
收集用户大数据 要事先取得同意

■关注法律修订

聚焦刑法修正案（十一）草案二审稿

冒名顶替上大学
拟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昨日，刑法修正案（十一）草案二审稿提请全国人
大常委会审议。对刑事责任年龄进行个别调整、提高
特定情形下的“性同意年龄”、将“冒名顶替上大学”写
入刑法……草案二审稿的一系列新修改引人注目。

一些地方出现的教育招考
冒名顶替事件，严重损害他人
利益，破坏社会公平正义底线，
引发舆论强烈关注。

刑法修正案（十一）草案二
审稿对此作出回应，明确将“冒
名顶替上大学”等行为规定为
犯罪。

草案规定，盗用、冒用他人
身份，顶替他人取得的高等学

历教育入学资格、公务员录用
资格、就业安置待遇的，处三年
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
并处罚金。

“冒名顶替他人上大学，具
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有必要
予以刑事制裁。”中国刑法学研
究会副秘书长彭新林表示，草
案的修改，为更大力度惩治冒
名顶替入学等行为提供有力的

刑事法律支持。
草案同时规定，组织、指使

他人实施前款行为的，依照前
款的规定从重处罚。陕西浩公
律师事务所主任王浩公认为，
草案的规定能够更加精准打击
冒名顶替事件组织者、指使者
以及背后的职务犯罪等，也有
利于做到轻罪轻罚、重罪重罚，
罪责刑相适应、情理法相融合。

近年来，14周岁以下未成
年人严重暴力犯罪时有发生，
触目惊心。而根据我国现行刑
法规定，未满 14周岁的未成年
人无需承担刑事责任。

一段时间来，社会各界对
修改刑法、调整法定刑事责任
年龄的呼声日益高涨。刑法修
正案（十一）草案二审稿对此作
出回应，明确提出：已满 12周
岁不满 14周岁的人，犯故意杀
人、故意伤害罪，致人死亡，情
节恶劣的，经最高人民检察院
核准，应当负刑事责任。

这意味着，在“特定情形、
特别程序”的前提下，12至 14
周岁未成年人或将不再是刑事
“免责人群”。

彭新林表示，草案对 12至

14岁年龄段作出单独规定是
比较合适的。我国现行的刑
事责任年龄规定，是在综合考
虑历史文化传统、刑事政策、
儿童发育情况、受教育时间及
社会经历等因素后作出的判
断，经过了历史的检验，不宜
普遍性降低。因此，草案对刑
事责任年龄下调的情况进行
了严格限制。

“个别调整刑事责任年
龄，可以严厉制裁社会危害严
重的低龄未成年人恶性犯罪，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和社会安
定；既回应了社会关切，也体
现了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彭
新林说。

也有专家提出不同意见。
苑宁宁认为，草案对刑事责任

年龄调整的科学性、可行性、可
操作性、有效性值得商榷。“我
认为，建立一套适用于未成年
人的重在矫治的非刑罚替代措
施更为重要。”

法学专家普遍认为，解决
低龄未成年人严重犯罪问题，
降低刑事责任年龄只是其中一
环，还应多管齐下、标本兼治。
一方面严惩犯罪，一方面充分
考虑未成年人的心智状况、刑
事责任能力等实际情况，坚持
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

近年来发生的一系列性侵
害未成年人案件激起社会各界
强烈愤慨，也亟须法律给予更
强有力的严惩。

针对监护、收养等人员伸
向孩子的“黑手”，刑法修正案
（十一）草案二审稿专门增加特
殊职责人员性侵犯罪。

草案规定，对已满 14周岁
不满 16周岁的未成年女性负
有监护、收养、看护、教育、医疗
等特殊职责的人员，与该未成
年女性发生性关系的，处三年
以下有期徒刑；情节恶劣的，处
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只要发生性关系，不论对方

是否同意，都将追究刑事责任。
中国政法大学未成年人事务治
理与法律研究基地副主任苑宁
宁认为，这实际上将提高特定情
形下的“性同意年龄”。

“14至16岁的人有了一定的
辨识能力，对于陌生人的侵犯具
有一定的抵挡能力。但是对于相
熟的人，她们的自我保护意识和
抵御能力还是明显不足，容易受
到来自熟人的侵犯。”苑宁宁说。

彭新林表示，监护、收养等
特殊职责人员利用其优势地位实
施性侵，社会危害严重，被害人面
临的风险更高，由刑法作出针对
性规定很有必要。14至16岁女

性的社会阅历尚浅，“性同意能
力”仍然有限，草案的规定充分考
虑了她们的心智发育情况。

对于奸淫幼女，草案增加规
定，对奸淫不满10周岁的幼女或
者造成幼女伤害等严重情形明
确适用更重刑罚，可处十年以上
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

“进一步加大打击奸淫幼
女犯罪，更好发挥法律的震慑
作用，进步意义明显。”苑宁宁
说，奸淫幼女的犯罪构成在某
些方面与强奸罪有重大区别，
建议将奸淫幼女规定为单独罪
名，便于司法实践中精准把握、
从重处罚。

拟个别调整刑事责任年龄 12至14周岁或将不再“免刑”

拟提高特定情形“性同意年龄”严惩奸淫幼女

“冒名顶替上大学”拟入刑 组织、指使者从重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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